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华意压缩

股票代码：00040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胡智恒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自然新村一期雅苑路6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自然新村一期雅苑路6号

联系电话：0757-28890939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3年2月25日

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人 指 胡智恒

华意压缩、上市公司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胡智恒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之行为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胡智恒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440623197210245913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自然新村一期雅苑路6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自然新村一期雅苑路6号

邮编：528303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404）30,000,00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5.36%。

除上述持有上市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超过5%以

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 系看好华意压缩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及未来的发展而作出的

投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持有华意压缩30,000,000股，占华意压缩总股本的5.36%，并于

2013年1月29日缴付了全部认购款。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不再增持华意压缩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华意压缩股份。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持有华意压缩30,000,000股，占华意压缩总

股本的5.36%。

华意压缩2012年4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2年5月18日召开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议案，华意压缩非公开股票不超过30,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亿元，发行价格

不低于4.68元/股，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详见2012年4月17日及5月19日

《证券时报》及同日巨潮资讯网华意压缩相关公告)。2012年11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

1411号《关于核准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2013年1月24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以竞价方式

确定了华意压缩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为4.68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235,042,735股, 占华意压缩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42%。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30,000,000股，占华意压缩发行后总股本的5.36%。股票认购款

共140,400,000元已于2012年1月29日转入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本次发行缴款指定账户。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认购的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

根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胡智恒持有华意压缩30,000,000股，占华意压缩总股本的5.36%。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无重大交易行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也无其他安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3年1月24日认购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股票30,000,000股，占华意压缩总股本的5.36%。本次

股份登记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增加变动达到法定比例5%。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买卖华意压缩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意压缩签署的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景德镇市

股票简称 华意压缩 股票代码

00040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胡智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顺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0

股

持股比例：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增加

30,000,000

股

变动比例：增加

5.3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法商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字）：胡智恒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华意压缩

股票代码：00040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绵阳科教创业园区

通讯地址：绵阳市科创园九洲大道中段孵化大楼

联系电话：0816-2354177

股份变动性质：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

签署日期：2013年2月25日

声 明

（一） 本公司依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本公司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

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公司及其控制人、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持有、控制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发集团、公司、本公司 指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华意压缩、上市公司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代明

注册资本：柒亿零陆拾玖万壹仟零捌拾柒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绵阳科教创业园区

工商注册登记证号：510708000001914

设立日期：2001年 7�月 2�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商业、房地产业、生物工程、医药、医药器械、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技术的投资，辖区

土地综合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建筑材料，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

射设备）、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品除外）销售。

经营期限：自2005年6月21日至 长 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510791729804660

通讯地址：四川省绵阳市迎宾大道中段孵化大楼

邮编：621000

科发集团控股股东：中国（绵阳）科技城管理委员会，拥有科发集团100%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绵阳）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介绍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监事会由5�人组成。以下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

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任职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

国家居住权

蒋代明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长 中国 绵阳 无

程一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 绵阳 无

郭旭东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绵阳 无

李凤明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绵阳 无

倪丹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绵阳 无

郭颖实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绵阳 无

梁勇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绵阳 无

冯星宇 男 科发集团外派董事 中国 绵阳 无

（二）监事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任职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

国家居住权

胡国洪 男 科发集团监事会主席 中国 绵阳 无

文镜 女 科发集团监事 中国 绵阳 无

唐菊英 女 科发集团监事 中国 绵阳 无

何士良 男 科发集团监事 中国 绵阳 无

宋涛 男 科发集团监事 中国 绵阳 无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任职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

国家居住权

蒋代明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长 中国 绵阳 无

程一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国 绵阳 无

郭旭东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中国 绵阳 无

李凤明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中国 绵阳 无

倪丹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中国 绵阳 无

郭颖实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中国 绵阳 无

梁勇 男

科发集团公司董事、 财务总

监

中国 绵阳 无

冯星宇 男 科发集团外派董事 中国 绵阳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404）30,000,00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5.36%。

除上述持有上市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超过5%以上

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华意压缩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持股目的是为了获

得较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华意压缩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经华意压缩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411号）核准，华意压缩非公开发行了23,504.27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公司通过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票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本次发行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华意压缩股份；本次发行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意压缩中拥有权益的数

量和比例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持有股份（股） 持有比例（

%

） 认购价格（元

/

股） 支付方式 限售期限（月）

科发集团

30,000,000 5.36 4.68

现金

12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无重大交易行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也无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华意压缩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蒋代明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

1、本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2、本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

3、《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西省景德镇市

股票简称 华意压缩 股票代码

00040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四川绵阳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0

股

持股比例：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增加

30,000,000

股

变动比例：增加

5.3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法商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000404� � � �公告编号：2013-009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重大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

清；

3、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

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本次发行的投资者—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其余八家投资者－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管）胡智恒、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绵阳科技城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票

限售期为十二个月。

三、保荐人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 申银万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发行人律师承诺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承诺：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000404� � � �公告编号：2013-008

� � � � � �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

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站（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235,042,735股

2、发行价格：4.68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099,999,999.80元

4、募集资金净额：1,074,690,957.06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235,042,735股，将于2013年2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本次发行的235,042,735股股份中，控股股东四

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2月27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其它8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2月27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在锁定期内，因本次

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发行人

\

华意压

缩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

\

控股股东 指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83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

指

华意压缩以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90%

向四川长虹和其他不超过

9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0

万股（含

3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的行为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摘要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绵阳市国资委 指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部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加西贝拉 指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华意荆州 指 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

江西长虹 指 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美菱电器 指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521

民生物流 指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虹信软件 指 四川虹信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长虹空调 指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黄石东贝 指 黄石东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压缩机

\

冰箱压缩机 指 冰箱、冷柜、饮水机、除湿机等电器所使用的压缩机，主要为冰箱用压缩机

高效压缩机 指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中特指高于国标

A

级要求、

COP

值在

1.75-1.95

的非变频家用冰箱压缩机

超高效压缩机 指

在发行人募投项目中特指

COP

值远高于国标

A

级要求，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

R600a

非变频家用冰

箱压缩机（

COP

值在

1.95-2.08

）

变频压缩机 指

一般都是高效压缩机，通过传感器及电子智能控制系统，根据冰箱冷藏室或冷冻室的需要改变

转速，制冷量可以随转速变化，转速

1200~4800rpm

。变频技术适用于容积在

250

升以上的大规格

冰箱，

300

升以上的冰箱节能效果显著

商用压缩机 指

也称中高背压压缩机，蒸发温度较高（一般在

-20℃～+20℃

），用于冷冻陈列柜、自动贩售机、车船

用冷藏箱、商用冰箱、制冷机、除湿机、低温实验设备以及工业用低温设备等，技术和市场需求和

家用冰箱压缩机不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购邀请书》 指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申银万国

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的法定中文名称：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法定英文名称：HUAYI� COMPRESSOR� CO.,� LTD.

公司英文名称缩写：HUAYI

二、公司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办公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邮政编码：333000

电子信箱：hyzq@hua-yi.cn

公司网址：www.hua-yi.cn

三、发行前注册资本：324,581,218元

四、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体斌

五、公司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六、主营业务：无氟压缩机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七、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华清

联系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电 话：0798-8470237

传 真：0798-8470221

电子信箱：hyzq@hua-yi.cn

八、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1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议案。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12年5月18日召开的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拟向包括四川长虹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30,000万股（含本数）。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公司编制了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该预案修订稿经公司2012年5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2012年6月15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于2012年5月29日上报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6月7日获得正式受理；于2012年9月17日经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012年10月29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

141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0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2013年1月31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全部完成， 公司向四川长虹等共计9家特定对象共发行235,042,

73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1月29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3）第110048《验资报告》：截至2013年1月29日，申

银万国已收到认购资金人民币1,099,999,999.80�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于2013年1月30日出具的XYZH/2012CDA4086-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3年1月30日，

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99,999,999.8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25,309,042.7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74,690,957.06元。其中，计入股本235,042,735.00元，余下部分839,648,222.06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经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景德镇新厂

支行、中国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2013年1月30日，申银万

国已将扣除部分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汇划至公司上述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2013年2月1日， 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

行景德镇新厂支行、中国交通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部及申银万国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截止2013年2月1日，公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表：

开户行 账号 币种 金额 资金用途

工行景德镇新厂支行

1503214029000038106 RMB 400,000,000.00

新建年产

600

万台高效和商用压缩机生

产线项目

交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362061613018010067515 RMB 78,000,000.00

华意压缩技术研究院建设项目

交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362061613018010067439 RMB 279,699,999.80

补充流动资金

中行景德镇市分行营业

部

203718019940 RMB 322,000,000.00

新建年产

500

万台超高效和变频压缩机

生产线项目

合计

RMB 1,079,699,999.80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的使用将严格按照该制度及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执行。

（五）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3年2月5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

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根据深交所相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3年2月27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面值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1.00元/股。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共计

235,042,735股A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2012年4月12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即4.68元/股。

发行人与申银万国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确

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4.68元/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4.68元/股的100%，相当于发行申购日（2013年1月24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6.00元/股

的78%。

（三）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099,999,999.80元，扣除发行费用25,309,042.7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74,690,957.06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保荐费

100.00

2

承销费

1,980.00

3

财务顾问费

374.40

4

律师费

30.00

5

验资费

3.00

6

信息披露费

20.00

7

股份登记费

23.504274

合计

2,530.904274

（四）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发行人和申银万国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循《认购邀请书》中规

定的定价及股份配售原则，确定9家投资者为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其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报价情况 获得配售情况

申购报价（元

/

股） 申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元

/

股）

获配数量（股）

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 4.68 64,102,564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9 20,000,000 4.68 20,000,000

3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管）

4.71 20,000,000 4.68 20,000,000

4

胡智恒

4.70 30,000,000 4.68 30,000,000

5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4.70 20,000,000 4.68 20,000,000

6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9 30,000,000 4.68 30,000,000

7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69 20,000,000 4.68 20,000,000

8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8 23,800,000 4.68 23,800,000

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8 20,000,000 4.68 7,140,171

根据发行方案，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参与本次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

并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4.68元/股参与了认购，四川长虹按照其所作的承诺以3亿元人民币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股数为64,102,564股，认购金额为299,999,999.52元。

有效申购未获全额配售的情况说明：

本次申购中，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4.68元的价格申购了20,000,000股，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4.68元的价格

申购了20,000,000股，上述两家申购均为有效申购，因募集资金限额所限，可供分配的剩余股数7,140,171股。

根据两家投资者的意愿表示，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配售原则，

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配7,140,171股。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数量（股） 限售期

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64,102,564 36

个月

2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12

个月

3

胡智恒

30,000,000 12

个月

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00,000 12

个月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12

个月

6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管）

20,000,000 12

个月

7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12

个月

8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20,000,000 12

个月

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40,171 12

个月

合计

235,042,735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4,616,244,222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

器材、电池系列产品、电子医疗产品、电力设备、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公用机械、文教体育用品、

家具、厨具及燃气具的制造、销售和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产品及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储及装卸搬运；软件开发

及销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高科技项目投资及国家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回收及处理。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3号4004-8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3、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管）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6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19号楼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

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4、胡智恒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72年10月24日

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自然新村一期雅苑路6号

身份证号码：44062319721024****。

5、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9-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剑华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6、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700,691,087元

法定代表人：蒋代明

注册地址：绵阳科教创业园区

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商业、房地产业、生物工程、医药、医药器械、计算机软件及网络技术、辖区土地综

合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开发、销售，建筑材料，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

射设备）、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品除外）销售。

7、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6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19号楼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

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8、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

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9、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注册资本：2,322,554,562元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

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有效期至2014年4月27日）。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四川长虹系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余8家发行对象除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重大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2011年年度报告及2012年半年度报告，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与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1）销售商品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定价原则

2011

年度 美菱电器 压缩机

46,131.69

市价

2012

年

1-6

月 美菱电器 压缩机

24,017.96

市价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等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定价原则

2011

年度

民生物流 物流服务

1,698.10

市价

虹信软件 软件服务

36.58

市价

2012

年

1-6

月

民生物流 物流服务

697.89

市价

虹信软件 软件服务

98.50

市价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借款

2011

年度

四川长虹 华意压缩

12,000

注

1 2011.08.17 2012.08.16

四川长虹 华意压缩

4,000 2010.11.29 2012.01.28

2012

年

1-6

月

四川长虹 华意压缩

12,000

注

1 2011.08.17 2012.08.16

四川长虹 华意压缩

4,000 2012.02.23 2013.02.22

注1：该笔担保对应的借款为同一笔。

（2）关联方委托贷款

江西长虹建造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1号的厂房及附属设施主要资金来源为其原控股股东四川长虹提供的

借款。为规范江西长虹与四川长虹之间的资金使用关系，四川长虹于2010年11月委托兴业银行绵阳支行向江西长虹提

供2.65亿元期限为一年的委托贷款，利率按照基准利率的1.05倍，用以归还此前四川长虹向江西长虹提供的借款2.65亿

元。由于公司已于2010年11月26日收购完成江西长虹100%股权，上述委托贷款构成公司与四川长虹的关联交易。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江西长虹已归还上述委托借款中的0.5亿元。

2011年11月，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江西长虹的资信及资金状况，为保障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经与四川长虹协

商，并经公司2011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1年第六临时会议审议同意，江西长虹通过兴业银行绵阳支行向

四川长虹申请委托贷款续贷2.15亿元，贷款利率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贷款期限一年。2011年和2012年

1-6月，为上述借款江西长虹分别支付利息1,644.33万元和717.11万元。

（3）关联方资金拆借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以前年度四川长虹向公司提供了部分借款，截至2010� 年底，四川长虹向本公司提供借款1,800

万元，自2011年起计提资金占用利息。截至2012年6月30日，尚有112.54万元利息未支付。

（4）支付办公及生活设施装修费用

2011年和2012年1-6月，公司本部分别向长虹空调支付采购空调款2.74万元和14.70万元，为其办公及生活设施装修

之用。

3、关联方资产转让

公司于2011年5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11年6月15日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江西长虹以协议转让方式将依法取得的位于景德镇梧桐大道南侧的景土国用（2008）第0225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所登记的土地使用权200,267.38平方米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1]第236号评估报告评估

值4,265.70万元（以2011年3月31日为基准日）作价转让给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1、四川长虹及其下属公司与发行人未来的交易安排

发行人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2012年全年将与四川长虹下

属公司发生如下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交易对方

2012

年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不含税）

销售商品 压缩机 美菱电器 不超过

51,000

万元

接受劳务 物流服务、软件服务等

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

（不包括美菱电器）

不超过

2,700

万元

提供劳务 压缩空气、出租自动消防系统等设施、提供后勤服务等 美菱电器下属子公司 不超过

200

万元

2、本次发行的其它8名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内无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无未来交易的安排。

四、本次发行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次发行后，四川长虹仍然是第一大股东，绵阳市国资委仍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发行人控制权

发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保荐代表人：罗捷、缪晏

项目协办人：袁靖

项目组其它成员：尹永军、冯轶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239号

联系电话：021-3338� 9888

传 真：021-5404� 7982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闵庆轩、胡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7层

联系电话：010-6657� 8066

传 真：010-6657� 8016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 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事务所负责人：张克

经办会计师：贺军、李夕甫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联系电话：010-6554� 2288

传 真：028-8529� 3622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份性质等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97,100,000 29.92%

国有法人

97,100,000

2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928,506 6.45%

境内一般法人

0

3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6,748,456 2.08%

国有法人

0

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2,057,045 0.63%

境内一般法人

0

5

余创成

1,689,626 0.52%

境内自然人

0

6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1,545,700 0.48%

基金、理财产品等

0

7

王莲珠

1,456,500 0.45%

境内自然人

0

8

黎伟全

1,441,758 0.44%

境内自然人

0

9

吕美玲

1,311,700 0.40%

境内自然人

0

10

兴业银行

－

民生加银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51 0.31%

基金、理财产品等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以及股份性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61,202,564 28.81%

国有法人

161,202,564

2

胡智恒

30,000,000 5.36%

境内自然人

30,000,000

3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 5.36%

国有法人

30,000,000

4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928,506 3.74%

境内一般法

人

0

5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0 3.57%

境内一般法

人

20,000,000

6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3.57%

境内一般法

人

20,000,000

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0,000,000 3.57%

境内一般法

人

20,000,000

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7,538,966 1.35%

境内一般法

人

0

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140,171 1.28%

国有法人

7,140,171

10

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748,456 1.21%

国有法人

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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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


